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
校外實習相關流程

A.去年已審核的廠商

B.系上提供廠商名單

C.學生自行尋找廠商

1.確認是否為有立案之公司。
2.填寫「學生自行尋找校外
實習機構申請書」並簽名，
繳交導師。

1.自行接洽面試。
2.錄取後，填寫「學生實習單
位確認表」並簽名，繳交導師。

導師提送校外實習
委員會議審查評估

1.自行接洽面試。
2.錄取後，簽訂校外實習

合約，共1式3份。
(學生、家長及廠商，簽章及用印
後，繳交至系辦，統一送學校用印)

重新尋找廠商

簽訂校外實習合約，共1式3份。
(學生、家長及廠商，簽章及用印後，
繳交至系辦，由系辦統一送學校用印)

尋找實習廠商 流程

通過

不通過
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
校外實習相關注意事項

★尚未審核過之廠商請務必繳交「學生自行尋找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書」

給導師，會議通過後，方得進行面試及合約簽訂。

★112學年度校外實習期間為:113年2月1日至113年6月15日止，如廠商要求，

最晚可簽訂至6月30日止。(如有其他問題請至電系辦詢問)

★實習成績待全班同學完成實習後給予，畢業證書待收到全班實習成績後方

得提供!

★校外實習合約簽訂後，不得任意更換實習機構。(合約簽訂前，請務必先

行了解實習機構之規範；合約簽訂後，請務必配合實習機構之規定!)

★其他相關規定請至系網下載「校外實習手冊」後詳讀!

★相關申請表件請至系網下載。

(下載路徑:休運系系網 → 檔案下載→ 大學部-實習專區)


